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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文件
江医职实就〔2023〕1 号

关于印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实习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部门、二级学院：

现将《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实习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3 年 8 月 21 日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实习就业部 2023 年 8 月 21 日印发

校对：实习就业部 冉超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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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管理制度

一、指导思想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 41号令）、《高

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教职成〔2021〕

4号），结合学校实际及实习单位纪律、安全等相关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二、工作职责

（一）实习就业部工作职责

1.选择合法经营、管理规范、实习设备完备、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要求和达到教学实践要求的实习单位安排学生实习。在确定实习单位前，

进行实地考察评估，确认资质。

2.制定学生实习的规划和其他相关的规章制度，负责实习工作的检查，

监督，评估和总结。

3.代表学校与实习单位、学生三方签订实习协议，并组织落实为学生

购买相应的实习保险。

4.协调各二级学院与实习单位的关系，协助二级学院和班主任处理各

种实习过程中的突发重大事项。

（二）二级学院工作职责

1.二级学院与实习单位共同制订实习计划，明确实习目标、实习任务、

必要的实习准备、考核标准等；对学生开展实习前教育，使学生了解各实

习阶段的学习目标、任务和考核标准。

2.按要求组织开展针对学生实习岗位的实习前专题培训，帮助学生明

确实习目的、任务、方法和考核办法等，加强实习纪律和安全教育，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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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

3.指导、协调、检查实习工作的落实情况，切实组织、管理好本学院

各专业学生的实习工作，处理各种实习问题；组织实习考核，评定实习成

绩。

（三）实习指导老师（班主任）工作职责

1.实习前班主任管理

组织学生学习《实习手册》与《实习大纲》，做好实习前思想工作和

实习动员；合理选用学生干部担任实习组长。

2.实习期间的管理

（1）关爱学生、掌握实习生实习情况。跟实习组长保持密切联系，对

实习生要主动不定期地巡视。

（2）按规定时间完成实习巡点工作，及时将巡点检查情况向二级学院

汇报。

（3）实习生违反实习管理制度或出现违纪行为，班主任对其进行思想

教育，并主动与其家长联系，沟通方式恰当，效果要良好。

（4）实习生出现较为严重的问题，班主任积极配合二级学院及实习就

业部工作。

（5）按规定要求收回各类实习材料。实习材料包括：（1）三方实习

协议；（2）家长知情同意书；（3）实习日志；（4）实习报告；（5）学

生实习总结；（6）学生实习考核结果；（7）实习检查记录，包括实习单

位巡查表，实习生宿舍安全情况检查表等。

三、实习的组织与管理

1.各二级学院统计个专业实习人数，提前确定下一学年度各专业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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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习计划，并按规定日期上报实习就业部。实习计划不得随意变更，如

因特殊情况确需变更，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有关实习单位，并报实习就业

部备案。

2.各二级学院与实习就业部协商，联系实习单位，初步确定个实习点

分配人数，男女比例。

3.各班主任收集、汇总自找实习单位人数、名单。自找实习单位流程：

学生申请→家长签字→班主任初审→二级学院审批→实习就业部审核

4.实习就业部和各二级学院共同确定各实习单位、需求的各专业实习

人数、名单，购买实习保险。

5.实习就业部公布实习安排，签订三方实习协议，协议文本由三方各

执一份。

6.实习就业部组建各实习单位实习生联系群，落实实习管理制度。（实

习就业部→二级学院→班主任→组长）

7.建立班主任定期和实习单位沟通机制，班主任在实习期间要维护实

习生的合法权益，关心实习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健康和安全，确保实

习生在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处理各种实习期间的突发事件，

并第一时间向二级学院、实习就业部报告。

8.实习期间对实习生的要求。

（1）参加实习的学生必须按照实习大纲的要求，在老师的指导下，全

面完成实习任务。

（2）听从带教老师的安排，严格遵守实习纪律和实习单位的规章、制

度，特别要遵守保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3）对于违反纪律和实习单位规章、制度的学生，学院应会同实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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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4）因故不能参加实习的学生，必须向所在二级学院申请，经二级学

院审批、实习就业部审核批准。

（5）学生擅自不参加实习的，除按学校考勤规定处理外，按“旷课”

处理。如需另作安排，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经二级学院和实习就业部批

准，允许另行安排一次实习，其实习费由实习生自理。

四、实习考核及成绩评定

实习生必须按实习大纲的要求完成实习的全部内容，并提交实习考核

鉴定。各二级学院应根据实习单位评分、实习指导老师评分、实习系统评

分情况得出学生实习成绩。考核合格以上等次的学生获得学分，并纳入毕

业生档案。实习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毕业。成绩评定时，要综合考察学生

的品行表现、学习态度、学习效果、出勤情况、实习日志、实习报告质量、

考核或考试成绩等。成绩评定的标准为：

1.学生综合实习成绩 100%=A×40%+B×20%+C×20%+D×20%

A：实习单位评分

B：实习指导老师评分

C：实习系统评分（包括“签到”和“汇报”，各占一半）

D：实习成果评分（包括就业、创业、参军入伍、专插本升学、出国/

境留学、省级获奖等，满足其一即可）

2.不及格：凡属下列情况之一均为不及格。

（1）评分未达到及格要求；

（2）因故缺勤累计达实习时间的五分之一以上；

（3）实习期间严重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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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习成绩不及格，应跟随下一届学生参加实习。

五、其他

未尽事宜或与上级主管部门文件规定不一致的，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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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文件
江医职实就〔2023〕2 号

关于印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实习生住宿制度》的通知

各部门、二级学院：

现将《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实习生住宿制度》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3 年 8 月 21 日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实习就业部 2023 年 8 月 21 日印发

校对：实习就业部 冉超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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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住宿制度

为保护公共财产和实习生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文明、整洁、安全

有序的实习生活环境，根据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

理规定》（教职成〔2021〕4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实习宿舍申请、入住、退宿制度

1.岗位实习期间，实习生住宿，由学校和实习单位统一为实习生安排

住宿，学生申请在统一安排的宿舍以外住宿的，须填写《实习生自行安排

住宿申请表》，经法定监护人（或家长）签字同意后，报学校备案后方可

办理。

2.宿舍安排完毕后，实习生不得私自调整房间、床位号，如因特殊情

况确需调整的，须向实习单位实习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登记后予以

调整。

3.休学、转点实习或中途停止实习请求外出工作等，按学校和实习单

位要求办理退宿后，立即搬离宿舍。

4.实习结束，实习生按学校和实习单位要求办理退宿手续，自行退宿

或搬离宿舍者，在外发生的一切不良后果自负。

5.没按规定入住或退宿，按《实习生违纪处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给予

纪律处分。

二、宿舍安全制度

1.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做好安全工作，严禁使用蜡烛、各种灶具和电

热器，严禁抽烟，严禁乱拆、私拉电线等危害宿舍安全行为；不得使用电

饭窝、发热棒等电器；严禁在宿舍内烧电炉、液化气煮饭、烧水等，严禁

燃烧废弃物；禁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等危险物品进入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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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宿舍。

2.大额现金、贵重物品或寄存或随身携带，防火防盗人人有责，违者

后果自负。发生危险请拨 110、119，并第一时间告知班主任和家长。

3.不要使用燃气热水器，注意室内通风，特别是洗浴期间一定要开排

气扇或开窗通风。

3.节约用水、用电。水电设施出现故障，应及时向学校和实习单位报

告，以便及时维修；擅自维修后果自负。造成事故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

责任。

4.寝室门钥匙严禁转借他人；不准撬锁砸门，造成事故者，追究当事

人责任。出门注意上锁、关窗，晚上闩门。

三、宿舍卫生管理

1.保持寝室清洁，寝室要求视觉区域整洁、明净，各种用品井然有序，

门窗上下玻璃无灰尘、蛛网。每天一小扫，每周一大扫。

2.讲究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培养良好生活习惯，保持公共场所卫生，

不随地吐痰，丢果皮纸屑，不乱倒垃圾。不往窗外丢弃杂物，泼洒污水；

如有高空抛物伤人，追究负法律责任；粗硬杂物切勿倒入便池，便后自觉

冲洗。

3.不准在墙壁上乱贴字画，乱写乱画，打孔钉钉，不准在墙壁乱踩脚

印等。

4.每天早晨起床后整理好自己的被褥，生活学习用具用品摆放有序。

四、宿舍纪律管理

1.未经批准不得私自留宿他人，不许私自在外留宿；严禁男女混住；

外出时必需在晚上十点半前回到宿舍，发生意外后果自负。

2.严禁在寝室唱歌、跳舞、高声喧哗、及使用各种乐器。熄灯后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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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严禁打电话、看电视等影响他人休息行为。

3.按时上下班，按时休息和起床，上班时间除排休的同学外不准留在

宿舍里。

4.爱护宿舍公物，如损坏公物，按价赔偿。

5.宿舍内严禁打架斗殴、聚众闹事、赌博、盗窃他人财物以及其他违

纪违法的行为，违者从重从严处理。情节严重者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

任。

五、住宿违纪处罚管理

1.未经允许私自更换房间、床位号，经教育不改者给予批评警告，直

至取消住宿资格。

2.在宿舍内多次影响他人休息，经教育不改给予批评警告，直至取消

住宿资格。

3.损坏公物按价赔偿，情节严重者取消住宿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

4.违纪留宿他人，经教育不改者给予批评警告，直至取消住宿资格；

情节严重，将暂停实习，限期改正。

5.严禁进入异性宿舍，违者第一次给予批评警告，第二次通知家长后

办理休学手续。

6.未经请假批准整夜不归者，在外发生一切不良后果责任自负，违者

第一次给予批评警告，情节严重，将暂停实习，限期改正。

9.每天早晨起床后整理好被褥、生活学习用品等。如发现未整理者，

给予批评、教育，如仍不整改者，取消住宿资格。

六、其他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相关解释权归实习就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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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文件
江医职实就〔2023〕3 号

关于印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实习生违纪处理规定》的通知

各部门、二级学院：

现将《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实习生违纪处理规定》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3 年 8 月 21 日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实习就业部 2023 年 8 月 21 日印发

校对：实习就业部 冉超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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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违纪处理规定

为加强实习生管理，保证实习质量，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教育部 41号令）、《高等学校实习生行为准则》、《职业学

校实习生实习管理规定》（教职成〔2021〕4号），结合学校实际及实习单

位纪律、安全等相关要求，特制定本规定。

一、按时到实习单位报到，无故未按时报到者，给予警告处分。

二、实习考勤制度

（一）实习期间，原则上不准请假。

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请假的，需提交书面申请。未办理正常请假手续，

未经带教老师、实习单位和班主任同意擅自离开实习岗位的，按旷工处理，

在此期间产生的事故（如交通、安全事故等），由实习生本人承担责任。

1.实习期间连续旷工超过 1日（一日按八学时算）给予警告处分；

2.连续旷工超过 3日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3.连续旷工超过 5日或累计 10日者给予记过处分；

4.连续旷工超过 8日或累计 12日者取消实习资格，实习成绩不合格，

按学校要求重新实习。

（二）实习生请假期满后应及时到实习单位主管部门办理销假手续，

擅自离岗或未及时销假者及未办理完请假手续离岗者，一律按旷工论处。

凡病假、事假累计达实习时间的五分之一以上者，视为实习不合格，

应办理休学手续，按学校要求重新实习。

三、实习生在实习期间有不良言行、不符合实习生身份的行为、或公

共卫生差者给予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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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习生不服从实习单位管理，提出不合理要求、无理取闹并有过

激行为的，给予警告处分；造成不良后果的，从重处分，直至取消实习资

格，实习成绩不合格，按学校要求重新实习。

五、实习生在实习期间不遵守公民道德规范，不注意个人修养，不维

护学校的声誉，有诽谤、诋毁他人和学校的言论，给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

响的，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学校将追究其相关责任。

六、无特殊原因，由实习单位统一安排住宿的，应当服从实习单位的

安排，不得自行在外联系住宿；违反实习纪律的实习生应接受指导教师、

学校和实习单位的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将暂停实习，限期改正。

七、不遵守实习单位规章制度和纪律要求的（如迟到、早退、串岗、

睡岗、脱岗、酗酒、工作期间玩手机、吃零食等），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

以上处分；因此给实习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任由实习生承担。

八、违规操作、未经带教老师许可自作主张操作而发生差错事故或故

意损坏实习单位设备设施，造成设备设施损坏，由本人按实习单位规定赔

偿经济损失；视情节轻重，给予记过以上处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除

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实习单位的相关规章处理外，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九、实习期间有打架斗殴、酗酒、赌博等违反学校或实习单位相关规

定行为的，视情节轻重，视情节轻重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违法乱纪的，

交当地公安部门处理。

十、实习生因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问题与实习单位、班主任、指

导老师发生矛盾纠纷或对学校（实习单位）的规定、要求、内容等有异议

的，可通过学校公开的实习监督热线电话和电子邮箱反映情况，通过正常

渠道和程序与学校、实习单位相关部门积极协调解决。若因实习生私自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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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程序处理，导致产生的不良后果，由实习生本人承担，视情节轻重

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十一、实习生未经批准随意更换实习单位的，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十二、实习生的违纪情况由班主任、二级学院、实习带教老师或实习

单位上报实习就业部，按照《学生违纪处分条例》规定的程序及时处理，

并把处理结果通报给实习单位。

十三、未尽事宜或与上级主管部门文件规定不一致的，按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执行。

十四、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适用我院全日制实习学生。相关解

释权归实习就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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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文件
江医职实就〔2023〕4 号

关于印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实习生请销假制度》的通知

各部门、二级学院：

现将《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实习生请销假制度》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3 年 8 月 21 日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实习就业部 2023 年 8 月 21 日印发

校对：实习就业部 冉超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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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请销假制度
为加强我校岗位实习管理，规范实习活动，根据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

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教职成〔2021〕4 号）文件精神，结合

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请销假内容

实习生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作息时间，不得迟到早退，更不得擅离职

守、无故不上班。

岗位实习期间（包括学生寒暑假实习），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休息按

实习单位规定执行，假期原则上就地休息，需要离开实习单位所在地的，

必须报实习组长登记。

岗位实习期间，原则上不准请假。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请假的，需提交

书面申请，未办理正常请假手续，未经学校和实习单位批准擅自离开实习

岗位，按旷工处理，因此而产生的其他事故（如交通、安全事故等），由

学生本人承担责任。

二、请销假程序

急病请假，可由实习组长代呈请假申请。

慢性疾病、因事请假，须由本人书面申请，经学校和实习单位批准后

方可离开实习岗位，病假应有县级以上医院疾病证明书到实习单位主管部

门办理病假手续，原则上就地治疗。

请假一天内由所在实习科室或部门领导批准；三天内由实习单位实习

管理部门（科教科、医务科、护理部、人事处、人力资源部等）审批；五

天内由二级学院审准；五天以上必须经实习就业部审批同意并备案。

（1）病事假累计二周以上，实习期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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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事假累计达实习时间五分之一以上者，视为实习不及格，不得

毕业，应办理休学手续，至下一年重新实习。

请假获准后，应将审批后的请假单交实习单位实习科室或岗位负责人，

并办好工作交接后，方得离开实习单位。

假满后应及时到实习单位主管部门办理销假手续，擅自离岗或假满未

销假者，或未办理完请假手续离岗者，一律按旷工论处，在此期间产生的

事故（如交通、安全事故等），由实习生本人承担责任。

遇相关统一考试或学校组织的大型就业招聘会，学校向实习单位统一

发函，实习生根据函规定的日期请假。

参加就业单位面试、试工或签定就业协议的，按正常请假手续办理，

累计请假期限最长不超过 2 周，假满后需持用人单位开具的试工证明回到

实习单位销假。

实习生参加“专升本”“专插本”考试，一律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复习

迎考，不得在实习期间请假参加各类辅导班。

三、旷工处理：

旷工的认定：在实习期间内，凡未办理请假手续、请假未获批准而擅

自离开实习岗位者，均视为旷工。

旷工的处理：参照《实习生违纪处理规定》规定处理。

四、其他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相关解释权归实习就业部。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实习须知

一、收费说明

学校严格按《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367 号）和《广

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广东省普通高校学分制收费的管理办法》（粤

发改价格〔2016〕366 号）公布的标准执行，学生在三年学制范围内，学校按规定收取学费，

不另收实习费用。实习期间，如学校统一安排住宿，则收取住宿费。

二、实习安全

岗位实习期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一）工作安全

1.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在岗位实习期间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必须服从带教老

师指导，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杜绝各种潜在的危险因素。

2.遵守实习单位、学校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服从实习单位和学校

的双重领导，确保安全。

3.严格遵守实习宿舍安全规定，按时就寝，不外宿，注意自身的人身和财物安全，防止

各种事故的发生。

4.岗位实习期间，学校为每一位实习生购买实习责任保险。

（二）宿舍安全规定

1.岗位实习期间，学生自行安排住宿，由学生监护人签字同意，经学校备案后方可办理。

2.注意用电用气安全，不能私接电路，不得使用电饭窝、发热棒等电器；严禁燃烧废弃

物；严禁在宿舍内烧电炉、液化气煮饭、烧水等。

3.不要使用燃气热水器，注意室内通风，特别是洗浴期间一定要开排气扇或开窗通风。

4.宿舍由学校或实习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统一协调安排，实习学生不能擅自调换；未经批

准，不许私自在外留宿。未经允许不得私自留宿他人，外出时必需在晚上十点半前回到宿舍。

5.宿舍内严禁打架斗殴、聚众闹事、赌博、盗窃他人财物以及其他违纪违法的行为，违

者从重从严处理；情节严重者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6.宿舍公共财物如有损坏，照价赔偿。对违反宿舍安全管理规定、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

全的行为，除赔偿外，还相应给予处分。

（三）谨防诈骗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这一样的好事，谨防诈骗。

1.手机短信中的链接不要点。

2.任何情况下，请谨慎向陌生人转账，转账提前打一个电话。

3.下载资料和 app 去官网。

4.陌生人的电话不相信。

5.网购时尽量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避免直接汇款给商家。

6.珍爱生命，远离“网贷”，“网贷”有高风险，且须承担法律责任。

三、实习请假

1.岗位实习期间，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请假的，需携相关材料提交申请，未办理正常请假

手续，未经实习单位、带教老师和班主任同意擅自离开实习岗位，按旷工处理，因此而产生

的其他事故（如交通、安全事故等），由学生本人承担责任。

2.请假一天内由所在实习科室或部门领导批准；三天内由单位实习主管部门审批；五天

内由二级学院审准；五天以上必须经实习就业部审批同意并备案。假满后应及时到实习单位

主管部门办理销假手续。

3.学生请病假，应持医院或指定就诊医院疾病证明到实习单位主管部门办理病假手续，

原则上就地治疗。

4.学生请假不得代请，不能随意请假，未经批准，不得随意离开实习单位。

5.学生假满后应及时到实习单位主管部门办理销假手续，擅自离岗或假满未销假者，或

未办理完请假手续离岗者，一律按旷工论处。



四、实习要求

1.学生参加岗位实习前，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签订实习协议，协议文本由当事方

各执一份。

2.岗位实习期间，实习生严格遵守实习考勤制度，不迟到、不早退、不擅离实习地点，

尊重实习单位带教老师、单位领导，服从实习单位安排，积极主动向带教老师学习，认真完

成实习单位交给的工作任务，树立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生的良好形象。

3.岗位实习期间（包括学生寒暑假实习），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休息按实习单位规定执

行。

五、实习转点

1.岗位实习期间，如有参军、疾病、就业、其他特殊情况等原因确需转点（提前结束）

实习的，需由本人以书面形式向实习单位和学校提前 7天提出申请，经实习单位、学校双方

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转点（提前结束）岗位实习。

2.进入就业季（国庆后），因就业原因可申请转点，转点材料清单：①转点申请表，②

原单位同意结束实习证明，③新单位就业协议书、就业合同等相关就业材料，④丙方岗位实

习法定监护人（或家长）知情同意书，⑤实习生自行安排住宿备案表。

3.因其他原因申请转点材料清单：①转点申请表，②原单位同意结束实习证明，③新单

位实习协议，④转点原因佐证材料，⑤丙方岗位实习法定监护人（或家长）知情同意书，⑥

实习生自行安排住宿备案表。

4.岗位实习期间，遇相关统一考试或学校组织的大型就业招聘会，学校向实习单位统一

发函，实习生根据函规定的日期请假；参加就业单位面试、试工或签定协议的，按正常请假

手续办理，请假期限最长不超过 2周，累计请假期限不得超过 4周；假满后需持用人单位开

具的试工证明回到实习单位销假。

5.实习生参加“专升本”“专插本”考试，一律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复习迎考，不得在实

习期间请假参加各类辅导班。

6.实习生因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问题与实习单位、班主任发生矛盾纠纷或对学校（实

习单位）的规定、要求、内容等有异议的，可通过学校公开的实习监督热线电话和电子邮箱

反映情况。

监督热线：0750-3508713（正常上班期间）/18033122606(晚上及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

监督邮箱：51086088@qq.com

监 督 人：冉超

四、实习月报表制度

1.每一位实习生每天如实填写实习日志，实习结束后，如实填写实习总结。

2.各实习组长如实填写实习月报表。每月底上交电子档给班主任。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实习就业部

mailto:5108608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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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保险单

保险单号：PZEA202344070000000008

鉴于投保人已向本保险人投保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并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
任保险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与本保险有关的任何附加条款、特约条款、批单以及投保单等是保险合同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

  投保人信息

姓名/单位名称: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邮编：529000      联系地址：广东省江门市市辖区龙湾路4号

联系电话： 传真：  证件类型：组织机构代码证  证件号码：12440700MB2C6317XK

  被保险人信息

姓名/单位名称: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邮编：529000   联系地址：广东省江门市市辖区龙湾路4号

联系电话：  传真：  证件类型：组织机构代码证 证件号码：12440700MB2C6317XK

  保险期间

共12个月,自2023年06月05日零时起，至2024年06月04日二十四时止

  追溯期

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保障内容

按照《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条款》：
    保障项目: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金额：￥25,000,000.00元,累计责任限额:￥25,000,000.00元,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责任限额:
￥150,000.00元,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100,000.00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2,000,000.00元,每人每年医疗费用责任限额:
￥100,000.00元,每人每年责任限额:￥600,000.00元;
按照《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附加学生实习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保障项目: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附加学生实习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500,000.00元,附加第三者责任每人责任限额:￥100,000.00
元,附加第三者责任每次事故责任限额:￥500,000.00元;
按照《附加精神损害保险条款》：
    保障项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责任统保示范项目附加精神损害责任，保险金额：￥200,000.00元;

  特别约定

1.一、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应保留现场,并立即通过电话95518报案,否则保险公司有权拒赔。
二、每人每次事故医疗费用免赔100元后按90%给付。
三、本保单法律费用免赔额为0元。
四、该校累计赔偿限额2500万；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200万；每生每年赔偿限额60万；每生每年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万(含每生每年赔偿限额
之内)；每年法律费限额150万；每次事故法律费用限额15万；每年附加第三者责任限额50万；每生每次附加第三者责任限额10万；每年附
加精神损害限额20万；每生每次事故附加精神损害限额5万。
五、本保单记名保障的学生4047人均为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生，包含林嘉慧F195748（8）和罗家文F201776(4)。
六、本保单承保学生在往返于实习期间实际居住地和实习单位的途中遭受交通及意外事故伤害的事故责任。
七、本保单承保学生在实习期间，因从事诊疗、护理实习工作受到疾病感染或染上急性传染病的事故责任。
2.以往无发生过任何该类事故的赔偿。
3.PZEA202344070000000002
4.产险销售人员姓名：余小瑜，职业证号：01000044070380002018000429;产险销售人员姓名：胡嘉威，职业证号：
00000244070300002023000017;

  保险费信息

保险金额：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万元整 ￥25000000.00元

保险费率：3.00000000‰

保险费合计：人民币（大写）玖万叁仟零捌拾壹元整 ￥93081.00元（其中：不含税保险费总计：87812.26元，增值税额总计：5268.74
元）

INDIGO保险人（盖章）

收费确认时间：2023-06-01 15:49

保单打印时间：2023-06-01 15:51 2023年05月08日

销售单位：理赔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出单分部

保险人联系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江华一路128号 

邮政编码： 529000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 95518 传真：



核保：徐惠娟 制单：余汉东 经办： 余小瑜

销售渠道：保险营销员；经办人：余小瑜；经办人工号：84401582 ；销售网点：理赔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出单分部；联系方
式：0750-3367028
尊敬的客户，您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picc.com）、95518客服电话或附近的营业网点查询保险单信息。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通过以
上三种渠道联系本公司。 



EE000C00200 No.44002310115515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保险单

保险条款清单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条款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附加学生实习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附加精神损害保险条款

http://www.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100164.pdf
http://www.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100165.pdf
http://www.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1009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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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第二学年寒假实习点暖心实习巡点安排

序号 单位名称/原实习生人数 地区 单位联系人 电话
实习队长/
实习学生

电话 巡点老师

1 江门市人民医院( 113 ) 江门蓬江 刘方老师 13426879537 余秋菊 17727028825 李鸣粤

2 江门市中心医院( 106 ) 江门蓬江 潘贤老师 13828077953 关颖妍 15019847403 冼文娇

3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86 ) 江门蓬江 吴老师 13672982567 杨雨璇 13827057502 崔静

4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 74 ) 江门蓬江 伍老师 15875000840 刘舒欣 13534675284 陈嘉忻

5 江门市第二人民医院(35 ) 江门蓬江 梁健主任 13686982828 王曼奇 15113569390 向菁

6 国控国大健丰(江门)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9 ) 江门蓬江 莫伟芳 13414166887 黄洁莹 18718541038
钟晓雯  

7 江门大参林药店有限公司( 110 ) 江门蓬江 何苑 13717281587 黄婉蓉 18128789456

8 南北药行江门有限公司( 7 ) 江门蓬江 张丽明 13822427316 郑吉芬 13128314111
冯英苗

9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10 ) 江门江海 张玉婵 13630427995 黎永波 17819305327

10 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 48 ) 江门新会 昌水平主任 13702209929 陈文浩 13702590366 谭瑜

11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 37 ) 江门新会 林老师 15976497820 黄小燕 13060501731 黄艳

12 江门市新会区妇幼保健院( 21 ) 江门新会 梁老师 13119639788 赖梅 19876538355 陈晓雯

13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宝娜美容培训中心( 11 ) 江门新会 肖金柳 13825111730 郑春凤 18138998932 王福娟

14 开平市中心医院( 56 ) 江门开平 王峰老师 15875033936 汪芳玉 15875272161 常陆林/吴樱樱

15 鹤山市人民医院( 30 ) 江门鹤山 陆柏成 19167519772 邓慧娴 17727032891
褚朝

16 鹤山市中医院( 12 ) 江门鹤山 黄睿超老师 13680493944 张颖轩 13392519223

17 恩平市人民医院(32 ) 江门恩平 郑伟章老师 13702298535 林坤立 15917998939
覃海容

18 恩平市中医院(江门市五邑中医院恩平分院) ( 14 ) 江门恩平 李梅贞 13672806172 陈钊健 18026704581

19 台山市人民医院( 24 ) 江门台山 朱聘仪老师 13929051277 陈雅琳 15767729197

李宝仪20 台山市中医院( 18 ) 江门台山 方翠娴干事 13822300182 曾晓峰 13392054210

21 台山市妇幼保健院( 12 ) 江门台山 梁主任 18929051001 陆燕婷 19168639192

22 广州市荔湾中心医院( 61 ) 广州 唐敏灵老师 18688469032 朱盈桦 17825857375
周玥

23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医院( 18 ) 广州 何凤鸣老师 13642626020 陈卿晓 15218250988

24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7 ) 广州 邓慧娥 13512714336 林正午 15766892667
张梦诗

25 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 26 ) 广州 薛老师 15013105933 何子安 18218561847

26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白云院区(26) 广州 陈雯霏 13538836628 赖钤桢 13066408723
赖小东

27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15 ) 广州 孙璐 13924208259 江梓茵 18138979823

28 广东省中医院(17) 广州 邓华梅 13922268228 邹煜 13826637071
周恒伊

29 广东省中药研究所( 12 ) 广州 宋茜 13530480384 杨金玲 18476184712



序号 单位名称/原实习生人数 地区 单位联系人 电话
实习队长/
实习学生

电话 巡点老师

30 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 21 ) 广州 方源臻 18925158881 范欣桐 18028610083
周敏瑜

31 广东汉潮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23 ) 广州 蒋明霞 13925060148 李思儒 18689431864

32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11 ) 广州 刘小姐 020-28398688 李锦蓝 18312166814
罗佳

33 广州艾奇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 ) 广州 祝小姐 19129234010 刘心愉 18933696181

34 广州诺金制药有限公司( 24 ) 广州 陈劭昱 15626213339 何晓善 18023646526
林忠泽

35 广州健泽药业有限公司( 4 ) 广州 李敏华 020-82986188 张海桥 17817663930

36 广州至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 ) 广州 李先生 13922172575 戴章庭 15811637873
何豆

37 广州市海王星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 20 ) 广州 彭雅冰 15770828536 莫梓茹 13660904410

38 中山火炬开发区人民医院( 38 ) 中山 谢老师 13680116779 蔡梓雄 13322793439
吴明远

39 中山市人民医院( 13 ) 中山 林红老师 13590908618 李琳丽 17260101021

40 中山市东凤人民医院( 10 ) 中山 范莲莹主任 13822757179 邓婉怡 18128242181
胡碧蓉

41 中山市古镇人民医院( 13 ) 中山 郭旭老师 13590962669 莫希华 13411778423

42 中山市横栏医院( 12 ) 中山 余慧萍 15918246504 冼浩贤 13346249403
黄涛

43 中山陈星海中西医结合医院( 10 ) 中山 李主任 13823986863 林楚璇 15807619294

44 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0 ) 中山 陈雪燕 13923309119 陈晓宏 17868031213
龙嘉佳

45 中山市仁泽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9） 中山 曹小姐 18028352616 郑心妮 13723697944

46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51) 佛山 陈灵老师 13923147148 温鑫 13610434625
黄文东

47 佛山市南海区第六人民医院( 10 ) 佛山 陈碧媚 18028133526 董如意 13923632587

48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附属均安医院( 18 ) 佛山 欧阳素珊 13727317920 谢腾雲 18928392872
梁枝贤

49 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30 ) 佛山 黎志红老师 13802489668 何靖义 13286618596

50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13 ) 佛山 邱佳佳 13556125401 杨炜钊 15918190665
阴法秋

51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14 ) 佛山 舒琦老师 18038861149 何佩盈 15113032001

52 佛山市高明区中医院( 15 ) 佛山 李玉霞老师 13923106917 郑梅燕 13824247321
张春红

53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10 ) 佛山 殷满芳 13377572949 罗迪 15627576835

54 国药集团冯了性(佛山)药材饮片有限公司（14） 佛山 陈钰莹 18927714959 何江龙 13066243155
赵孟洋

55 佛山市百姓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57 ) 佛山 胡单 18934343085 温益均 14754230518

56 广东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6 ) 佛山 赵甜霞 18923296951 李永瑞 18681495009

刘影57 佛山市顺德区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 10 ) 佛山 王泰江经理 18011807581 彭美婵 18218607574

58 佛山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 10 ) 佛山 李少妍主任 18666555707 陆茱茵 18977005900

59 佛山市宏爱美容发展有限公司( 18 ) 佛山 吴洁琼 15017545288 黄嘉敏 17876387603
徐书雨

60 佛山市芸晓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8 ) 佛山 黄智秀 13823449460 陈玉霞 18719000294



序号 单位名称/原实习生人数 地区 单位联系人 电话
实习队长/
实习学生

电话 巡点老师

61 珠海市斗门区侨立中医院( 22 ) 珠海 黄伟泉主任 13672678813 黄腾瑶 17817190373
蒋贤锋

62 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 65 ) 珠海 铙科 13450397032 林心怡 17806653961

63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32 ) 珠海 陈思羽 13192212767 刘宝茵 13826897754
黄思琪

64 珠海市人民医院(10) 珠海 苏老师 15812770227 胡小凤 19927439195

65 天大药业(珠海)有限公司( 10 ) 珠海 何君丽 13527299896 肖奕 18300033744

黄永昌66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4） 珠海 徐丽红 13825636654 李庚达 15015065003

67 珠海市健春堂药业有限公司( 15 ) 珠海 曾宝红 13527217358 郑颖贤 13826793863

68 阳江市人民医院( 45 ) 阳江 庞舒娴 13922021968 谭冬季 13719823240
冯小兰

69 阳江市中医医院( 35 ) 阳江 陈燕飞 15813098399 吕佳林 15907682182

70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24 ) 肇庆 冯晓美 13760021287 黄晓婷 13534867578

周敏瑜71 肇庆市端州区华佗医院( 14 ) 肇庆 林老师 18922649652 高梓璇 13527076644

72 肇庆市中医院( 12 ) 肇庆 王智威 0758-2837837 苏芷韵 13542923961

73 广东逸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 ) 肇庆 吴金霞 13539980972 邹辛华 18948673096 李淋倍

74 云浮市人民医院( 15 ) 云浮 石捷 19820612011 李嘉琳 13242250539 罗金菊

75 深圳市和和牙科技术有限公司( 15 ) 深圳 林老师 18038088775 李倩薇 13421770930
彭奇明

76 深圳市万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8 ) 深圳 郑宇媚 18819442683 陈依凡 19337613731

77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8 ) 深圳 吴双 13530530753 张雪敏 13531946700
肖琪

78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9） 深圳 陈美娜 13923752659 许家跃 13680973665

79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4 ) 深圳 孟梦 13377558580 赖玉琳 18023630859
万津

80 深圳市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8 ) 深圳 蔡志培 19925366200 胡汇均 18948717863

81 东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 ) 东莞 覃小杏 13751367626 杨钰珊 18320653147
肖琪

82 东莞市帕菲克义齿科技有限公司( 9 ) 东莞 王老师 15989931969 吴志权 18312360539

83 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 25 ) 惠州 邱老师 13923627068 詹钦冰 15219378802 林忠泽

84 河源市中医院( 33 ) 河源 谢艳 13750211333 曾晨柯 18923008834
谢锦煌

85 龙川县中医院( 21 ) 河源 王非云老师 19970609186 陈贞妮 18813976257

8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15 ) 梅州 刘艳 13411243676 黄茹 13138025129
林玉红

87 梅州市中医医院( 13 ) 梅州 罗老师 13823830501 谢淑清 15914927620

88 汕头市中医医院( 59 ) 汕头 刘老师 13542808659 李将平 13692017697
黄培健

89 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 29 ) 汕头 王佳宜 15815001701 黄佳仪 13415092914

90 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 17 ) 湛江 黄晓云 18826678707 张尚广 18138980659 叶奕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3-2024 学年岗位实习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岗位实习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课堂教学的重要环

节，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树立事业心、责任感等方面有

着重要作用。根据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学

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教职成〔2021〕4号）文件精神，结合学

校实际，特制定我校2023-2024学年实习工作方案，指导2021级及2022

级（3+2证书）学生实习管理工作。

二、组织领导与工作机构及职责

（一）岗位实习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蒋业洲 程文海

副组长：谭晓玉 欧阳能 赵 斌

成 员：区绮云 左成铭 伍仲舜 侯祖荣 黄凯旋

彭荣珍 刘秀平 常陆林 黄晓敏 肖继红

（二）各专业实习责任人

实习安排总责任人： 区绮云

中医学院各专业实习负责人： 黄凯旋

南药学院各专业实习负责人： 彭荣珍

护理临床学院各专业实习负责人： 常陆林

医学技术学院实习负责人： 刘秀平

（三）职责

岗位实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整个岗位实习的领导和管理工作，负



责制定实习方案、安排实习时段,落实对全校实习的领导和管理。

在实习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教务部统筹、各二级学院和实

习单位共同负责实习基地建设、学生安全、专业教育和管理工作；学

工部、保卫部、财务部、后勤管理部、门诊部参与整个实习管理。具

体安排如下：

1.教务部负责选定实习单位，组织协调学生实习安排，建立实习

管理制度、购买实习保险、发放实习资料、签订三方实习协议和安排

实习巡点等；

2.各二级学院负责实习前的实习培训、实习宣讲（双选）、实习

期间实习生的教学指导、实习日常管理和收集实习资料和统计实习成

绩等；

3.学工部负责班主任落实实习生思想管理和心理健康管理，完成

《实习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统计表》《实习学生特殊体质、特定疾病统

计表》，做好实习生的思想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

4.财务部负责为实习生的学费、住宿费等费用的清缴和为实习生

缴纳投保实习保险费用等；

5.后勤管理部负责实习资料的采购和印刷等；

6.保卫部负责实习生出发实习的秩序维护与安全等；

7.门诊部负责实习期间疫情防控与管理等。

三、实习人数

我校2021级和2022级（3+2证书）高职实习专业27个。实习生人

数（含扩招）共计4231人。



表1：2021级和2022级（3+2证书）实习人数统计表

高职实习专业
实习人数

（人）
高职实习专业

实习人数

（人）

中医学 304 临床医学 206

中医康复技术 204 呼吸治疗技术 20

康复治疗技术 198 口腔医学技术 31

针灸推拿 151 生殖健康管理 12

药学 685
婴幼儿托育服务

与管理
12

中药学 501 预防医学 36

食品质量与安全 42
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与管理
18

药品经营与管理 32
现代家政服务与

管理
21

中药材生产与加工 31 医学检验技术 126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14 医学影像技术 128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14 医学美容技术 50

中药制药 40
智能医疗装备技

术
13

护理 1067 眼视光技术 20

助产 255

合计 4231

四、实习时间

实习时间：2023年6月26日～2024年3月29日，共40周。

备注：如遇疫情等原因，实习开始时间顺延，如实习时间满足实

习大纲规定，实习结束时间不变；否则实习结束时间顺延。



五、实习进度

表2：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实习工作进度计划表
时间 工作安排

2022年12月
1. 公布《2022～2023学年毕业生实习工作方案》。

2. 召开第一次实习工作会议。

2023年1-2月
1. 联系实习单位、确定实习需求数量。

2. 增补实习单位。

2023年3月

1. 分配各班实习单位。

2. 落实实习计划、发放资料到实习单位。

3. 按计划安排实习生。

4. 召开第二次实习工作会议。

2023年4月

1. 开展实习动员活动，发放实习资料至班主任。

2. 召开 20 级实习生动员大会。

3. 各二级学院开始举办实习宣讲会。

2023年5月

1. 发放实习资料给实习生。

2. 面向社会公开实习单位

3. 公布实习安排。

4. 确定实习带队老师、确定各实习单位大实习组长。

5. 开展实习动员活动，发放实习资料。

2023年6月

1. 2023 年 6 月 21 日完成所有实习开始前准备工作，6 月

26 日（星期一）实习生开展实习。

2. 2023 年 7 月 20 日开始第一次巡点检查工作。

2023年8月 2023 年 8 月 25 日，第一次巡点结束，收集巡点检查资料。

2023年9月 实习生请假，特殊情况实习转点审批等实习日常管理。

2023年10月-11月
1. 因就业实习转点审批。

2. 实习生请假，特殊情况实习转点审批等实习日常管理。

2023年12月

1. 第二次巡点检查工作。

2. 发函给各实习单位（实习生护考、成人高考、试工、面

试、参加招聘会等请假事项）。

2024年1月 实习中期总结，班主任会议。

2024年3月 实习结束，收集实习资料。

2024年4月 实习成绩统计汇总、实习资料归档。



六、实习实施

（一）实习前准备

1.确定实习单位

为规违规实习管理，提高实习质量，由学校统一安排实习单位，

统一缴纳实习费。实习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或家长）明确不同意学校

实习安排的，可自行选择符合条件的岗位实习单位。

教务部组织对实习单位进行实地考察评估，考察内容应包括：单

位资质、诚信状况、管理水平、实习岗位性质和内容、工作时间、工

作环境、生活环境以及健康保障、安全防护等方面。

教务部应当选择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作为实习单位：

◆合法经营，无违法失信记录；

◆管理规范，近 3 年无违反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记录；

◆实习条件完备，符合专业培养要求，符合产业发展实际；

◆与学校有稳定合作关系的企（事）业单位优先。

教务部组织学校、实习单位、实习生三方严格按照教育部发布

的《职业学校学生岗位实习三方协议（示范文本）》为基础，签订三

方协议；实习三方协议（示范文本）内容不得删减，家长签订《丙方

岗位实习法定监护人（或家长）知情同意书》。

财务部门完成实习生学杂费、书费等相关费用的清缴工作。

2.实习单位公布

实习单位名单经我校党委会讨论后，教务部通过网站、公示栏

等面向全校师生、家长和社会公开。

3.实习宣讲（双选）会

教务部统筹，各二级学院根据实习单位需求，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组织实习宣讲（双选）会。

4.开展实习分配

实习分配依托实习管理系统，基本遵循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

透明的原则，由教务部联合各二级学院组织实习分配。

4.1 由学校统一分配实习单位的实习生，实习分配采取平行志愿

分配方式，每个实习生可以根据学校填报三个平行志愿，由实习系统

平台统一分配。

4.2 自找实习单位的实习生，可自行选择符合本专业实习要求的

单位开展岗位实习。

4.3 分配完成后，由教务部统一公布实习分配名单。

5.组织实习动员

实习前，教务部组织各二级学院和班主任进行实习动员工作培

训，各二级学院组织班主任对实习生进行实习前动员，通过实习动员

和指导使实习生熟悉实习期间的各项实践技能，了解实习方案，实习

纪律要求以及实习单位具体要求。

（二）实习期管理

1.实习依规管理

按照《实习管理制度》《实习生违纪处理规定（试行）》《实习

生请销假制度》《实习生住宿制度》《实习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实

习信息通报制度》等管理制度，依规管理，明确职责，分工协作。

1.1 实习期间，实习生不放寒暑假，法定节假日应服从实习单位

安排。

1.2 实习期间一般不准请事假，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请假，由实习

生向实习单位提交书面申请，并向班主任报备。请假一天内由所在实



习单位的实习科室部门领导批准，三天内由所在实习单位的实习主管

部门（护理部、科教科、医教科、区域经理）审批，三天以上必须同

时向班主任请假，由班主任向各二级学院办理请假审批手续，五天以

上向教务办理请假审批手续，审批通过后，方可办理请假手续。

1.3 实习生变更实习计划，或变更实习单位、或终止实习行为，

必须事先征得实习单位和学校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变更实习行为和

擅自离开实习单位，不得无故私自终止实习，不得随意调整实习单位。

2.实习指导

2.1 实习巡点指导

定期巡点指导：实习开始后，由教务部统一安排实习指导老师定

期到实习单位指导实习生实习，检查实习单位责任履行情况，包括检

查实习生表现（出勤、住宿安全、实习计划完成度等）、收集实习单

位意见、加强实习生实习安全教育等，学校和实习单位双方共同做好

实习生的思想工作，促进实习生专业理论水平、劳动技能、工作能力、

沟通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的提升。

不定期巡点指导：教务部和二级学院实习负责人根据工作需要不

定期到实习点开展实习调研、检查学生实习情况及实习单位责任履行

情况，加强与实习单位的联系和沟通，加强产教融合。

2.2 实习线上指导

班主任、实习指导老师通过实习系统、电话、短信、微信、QQ

等网络软件指导学生顺利完成实习。

3.实习备案

教务部负责学校实习的监督管理，并负责每年按省教育厅备案通

知文件要求，将学生岗位实习情况按要求报主管部门备案。、



（三）实习结束后管理

1.实习资料收集

实习结束后，各二级学院应按班级归档实习资料，上交给实习生

所在二级学院存档。归档资料包括：

◆三方协议书

◆实习生实习日志

◆实习生实习总结报告

◆实习考核成绩结果

◆实习生实习检查记录

◆实习有关佐证材料（照片、音视频等）

2.实习成绩统计

实习结束后，各二级学院应根据实习单位评分、实习指导老师评

分、实习系统评分情况得出学生实习成绩。

学生综合实习成绩100%=实习单位评分*40%+实习指导老师评分

*20%+实习系统评分*40%（签到*20%，汇报*20%）

（四）实习指导老师要求

1.严格落实 1 个“严禁”和 27 个“不得”

按《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

的通知》文件要求，严格落实“1 个‘严禁’”27 个‘不得’”底线

和红线刚性约束。

1 个“严禁”：严禁以营利为目的违规组织实习。

27 个“不得”：

1 不得：实习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对

口或相近。原则上不得跨专业大类安排实习。



2 不得：认识实习按照一般校外活动有关规定进行管理，由职业

学校安排，学生不得自行选择。

3 不得：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干预职业学校正常安排和实施实习

方案。

4 不得：不得强制职业学校安排学生到指定单位实习。

5 不得：不得仅安排学生从事简单重复劳动。

6 不得：未按规定签订实习协议的，不得安排学生实习。

7 不得：实习协议应当明确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协议约定

的内容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8-14 不得：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要依法保障实习学生的基本权

利，并不得有以下情形：

（一）安排、接收一年级在校学生进行岗位实习；

（二）安排、接收未满 16 周岁的学生进行岗位实习；

（三）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中禁忌

从事的劳动；

（四）安排实习的女学生从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

禁忌从事的劳动；

（五）安排学生到酒吧、夜总会、歌厅、洗浴中心、电子游戏

厅、网吧等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

（六）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

作。

（七）安排学生从事 III 级强度及以上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心

健康的实习。



15-17 不得：第十七条 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并

事先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的实习安排外，实习单位应遵守国家关于工

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并不得有以下情形：

（一）安排学生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有毒、易燃易爆，

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

（二）安排学生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实习；

（三）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

18 不得：在实习岗位相对独立参与实际工作、初步具备实践岗

位独立工作能力的学生，原则上应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工资标准的

80%或最低档工资标准，并按照实习协议约定，以货币形式及时、足

额、直接支付给学生，原则上支付周期不得超过 1 个月，

19 不得：不得以物品或代金券等代替货币支付或经过第三方转

发。

20 不得：第二十条 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不得向学生收取实习押

金、培训费、实习报酬提成、管理费、实习材料费、就业服务费或者

其他形式的实习费用

21 不得：不得扣押学生的学生证、居民身份证或其他证件

22 不得：不得要求学生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收取学生财物

23 不得：第二十三条 职业学校要和实习单位建立学生实习信息

通报制度，职业学校安排的实习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指定的专人应当

负责学生实习期间的业务指导和日常巡查工作，原则上应当每日检查

并向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报告学生实习情况。遇有重要情况应当立即

报告，不得迟报、瞒报、漏报。



24 不得：学生实习考核要纳入学业评价，考核成绩作为毕业的

重要依据。不得简单套用实习单位考勤制度。

25 不得：不得对学生简单套用员工标准进行考核。

26 不得：未经教育培训或未通过考核的学生不得参加实习。

27 不得：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的费用可按照规定从职业学校学费

中列支；免除学费的可从免学费补助资金中列支，不得向学生另行收

取或从学生实习报酬中抵扣。

2.加强与实习生的沟通与联系。

实习指导老师每周通过网络或实地走访形式至少与自己负责的

每一位学生沟通不少于2次，指导学生实习。具体沟通内容包括：

◆开展实习安全教育，疫情防控提醒；

◆了解学生思想、掌握学生动态；

◆指导学生实习日志、实习总结报告和实习鉴定填写；

◆审批实习生请假；

◆审批实习单位变更；

◆处理实习投诉，做好实习生疏导；

◆处理其他实习异常。

◆指导学生了解当前就业状况，掌握了解就业信息的方法，树

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提高就业能力。

（五）建立监督热线

教务部设立实习监督热线电话和电子邮箱，并面向全校实习生

公布，安排专人负责实习政策咨询、收集情况反馈，畅通实习生和实

习单位政策咨询与情况反映渠道，对各方反映情况和问题线索建立专



门台账，并及时整改，整改一个销号一个。

实习监督热线：18033122606

监督邮箱：51086088@qq.com

联系人：冉超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2年12月6日


















